榮譽退休教授授課津貼表
	單   位
	姓    名
	出生日期
	退休生效日期
	人事代碼

	
	
	
	
	

	授課學年度
	□不授足六鐘點，且不支領榮譽退休教授津貼。
□同意授足六鐘點，並安排於         學年第         學期，學校依退休時之薪點核發本俸，但不另支鐘點費，且不超鐘點、不擔任行政職務。此禮遇以二年為限。
□其他事項註記：

	中原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授予辦法第四條規定：

榮譽退休教授之禮遇如下：

一、享有本校兼任教師各項福利措施。

二、七十歲以前到校指導期間，得給予研究之辦公室。

三、七十歲以前當事人如同意繼續留校授課，依退休時之薪點核發本俸（不含年終獎金），其授課期間最多二年，並須授足六鐘點。

前項授課期間不得支領超鐘點費、且不擔任行政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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